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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从山东省教育部门获悉,
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缩小城
乡、区域、校际之间师资差距,我省
就推进县(市、区)域内义务教育学
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工作下发意
见,并提出在职务(职称)评聘和特
级教师评选工作中,要将教师到农
村学校、薄弱学校任教 1年以上的
工作经历作为申报评审高级教师
职称、正高级教师职称和评选特级
教师的必备条件。

加快建立和不断完善义务教
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制度,促
进校长教师优质资源的合理配置,
引导优秀校长和骨干教师向农村
学校、薄弱学校流动。按照“试点
先行、逐步推开”的原则,各市遴选
部分县(市、区)进行试点,在取得经
验的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用3—
5 年实现县(市、区)域内校长教师
交流轮岗的制度化、常态化,力争
到 2020年基本实现全省城乡义务

教育师资配置基本均衡的目标。
校长交流轮岗人员范围为义

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校长、副校
长,校长、副校长在同一所学校连
续任职一般不超过 2 届(每届 3-5
年)。教师交流轮岗人员范围为义
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在编在岗教
师。已聘任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
职务、在同一所学校连续任教超过
两个聘期(每个聘期3-5年)专任教
师,原则上应当交流轮岗。距退休

年龄不足5年的校长、教师,经本人
同意,可不参与交流轮岗。处于孕
期、哺乳期或因病等特殊情况不宜
交流的教师,在校内公示并经学校
主管部门同意后,可暂不交流。

校长、教师的交流轮岗,坚持
组织选派与个人志愿相结合,一般
可采取个人申请交流、学校推荐交
流、岗位竞聘交流等方式进行。城
镇学校交流到农村学校的教师,交
流时间一般不少于 3年,校长每次

交流的年限原则上不少于一届,具
体年限按照校长管理权限,由主管
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研究确定。从
城镇学校到农村学校交流期满的
校长、教师,可根据本人意愿选择
回原学校或留在交流学校任职、任
教,并在竞岗、竞聘时同等条件下
优先安排。校长教师交流工作原
则上在暑假期间进行,交流人员应
于每年8月10日前安排到位。

（淄博晚报）

我省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校长教师要到薄弱学校轮岗

由于很多电动车驾驶人交通
安全意识淡薄，电动车一直是交
警部门治理的难点。菏泽市交警
支队根据市政府和市公安局部
署，在菏泽城区开展为期三个月
的电动车整治专项行动。

“电动车乱象“亟需治理

在菏泽城区，电动轿车、老年
代步车在机动车道行驶的现象几
乎随处可见，经常造成交通拥堵；
电动车闯红灯现象屡见不鲜，电
动车突然变换车道也经常逼得后
面的机动车紧急刹车，险象环生；
电动车驾驶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
老年人，交通安全意识相对较弱
且没有接受过专业驾驶培训，对

突发情况处理经验不足。

治理将分“三步走”

为有效治理“电动车乱象”，
市交警支队已专门制定《开展城
区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
案》。这次整治行动将分为宣传
教育、集中整治和长效管理三个
阶段。

5月 9日之前，交警部门将充
分利用各类媒体，广泛宣传与整
治行动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
等，重点宣传无牌无证、不按道行
驶、随意掉头、闯红灯、乱停乱放、
逆向行驶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影响
和危害，对老年代步车及其它电
动三轮车驾驶人进行面对面的宣

传。在此阶段，对电动车走机动
车道等违法行为只进行纠正教
育，不处罚。

从 5 月 10 日至 7 月 9 日为集
中整治阶段，交警部门将以市区
各交警岗勤点为依托，加大整治
力度，严厉查处电动车无牌无证
上路行驶、不按道行驶、乱停乱
放、闯红灯、随意掉头、逆向行驶、
酒后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车辆所有人为逃避税收、管
理，向厂家购买《场（厂）内专用机
动车合格证》，以代步车名义，未
悬挂车辆号牌的，按照《道路交通
安全法》规定，以机动车未悬挂号
牌依法扣留机动车，并依法处罚。

有《场（厂）内专用机动车合

格证》且车辆属于代步车上道路
行驶的，告知驾驶人此类车辆不
具备上公共道路行驶的安全技术
条件，责令不得继续上道路行驶。

未按规定申领号牌的，予以
扣留车辆并处以200元罚款。

无证驾驶，视情节处以200至
2000元罚款，直至拘留处罚。

7月 10日以后为长效管理阶
段，交警部门将建立对电动车治
理的长效机制，发现老年代步车、
城市观光车、电动三轮和四轮车
无牌无证上路行驶、不按道行驶、
乱停乱放、闯红灯、随意掉头、逆
向行驶、酒后驾驶等交通违法行
为，及时予以纠正和查处。

（牡丹晚报）

菏泽开展城区电动车(三轮、四轮)专项整治

严查乱停乱放等违法行为

近日，从青岛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获悉，青岛市在全省率
先要求食品企业在生产加工过程
中尝试运用互联网技术，实行车
间亮化视频信息网络化工作。

加工食品要装玻璃幕墙

为创新食品生产监管思路，
丰富社会监督手段，进一步落实
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加工企业
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提高食品质
量安全保障水平，近日，青岛市食
品药品监管局在辖区内食品生产

企业推行“车间亮化”工程，“亮
化”生产行为。

同时，要求部分高风险食品
生产企业大胆尝试积极应用互联
网技术，将“车间亮化”视频信息
上传网络，政府监管部门、企业、
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实时监督生
产加工食品全过程。今年选择辖
区内 5%以上的食品生产企业实
施“车间亮化”工程试点工作。

登录网站就能实时查看

在生产加工车间的原料投放

区域、生产加工区域、成品包装区
域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对食品生
产企业的投料、生产、包装等直接
影响食品质量安全的重要生产工
序实现远程实时全过程监控，视
频设备应确保拍摄的画面清晰、
视角广阔、可一目了然地展现生
产车间的卫生条件、重要工序生
产情况。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在安
装玻璃幕墙或玻璃窗的基础上，
再加装视频监控设备，实施“车间
亮化”。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要求
部分高风险食品生产企业积极应

用互联网技术，将“车间亮化”视
频信息接入青岛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网站，方便消费者、企业、
食药监管部门通过网络实时查看
企业重要生产工序视频，减少现
场巡查频次，提升消费信心。市
食药局工作人员表示，实施“车间
亮化”工程有利于加强社会监督
工作，保障消费者更好地行使知
情权和监督权，有利于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对食品质量安全事故的
调查处理。

（青岛晚报）

青岛实行车间亮化视频信息网络化

食企生产过程可实时监控

近日，在济南公安局特警支
队“蒙眼拆装枪械”比武竞赛上，
女特警拆装三种枪械，动作快
速、娴熟如“庖丁解牛”。

（济南日报）

“蒙眼拆装枪械”

近日，山东省济南市城管局(城
管执法局)政委吕灿华表示：市民抓
获乱倒渣土者，将重奖3000元。

吕灿华谈到市民关心的渣土车
整治问题时表示，“如果市民发现渣
土车司机有违规行为，可以拨打电话
进行举报，属实将奖励 50到 200元;
如果现场抓获乱倒渣土者，重奖
3000元。”

另外，城管部门正与相关单位研
发渣土车智能监管系统，今后每辆渣
土车都有独有的芯片，一旦渣土车超
量装载、不按指定地点倾倒、不按指
定路线行使或超速行驶，车辆将自动
熄火、无法启动。 (济南时报)

济南重金治理渣土车

抓获乱倒渣土者
奖3000元

近日，从德州市物价局获悉，德
州市将停止和取消收费许可证及年
审工作，建立事中事后监管制度，这
意味着沿用了20多年的收费许可证
将退出历史舞台。

按照国家和省要求，德州市停止
收费许可证核发工作。今后，原核发
的收费许可证一律作废，各收费单位
须在 5月底前到同级物价部门办理
收费许可证注销手续。同时，市直及
中央、省驻德有关单位需在每年5月
底前向市物价局、财政局报送上一年
度收费情况，并通过“全国收费动态
监管系统”平台，实施收费情况网上
申报。

收费许可证曾是收费单位合法
收费的凭证。1993 年，我国明文规
定收费单位必须到物价部门办理收
费许可证，持证收费。（德州日报）

德州取消收费许可证制度

收费许可
改为网上申报

近日，青岛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下
发了《2015 年人行道违法停车专项
整治工作方案》，决定自4月20日起，
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人行道违法
停车专项整治行动。

4月-10月，各区市根据辖区实
际情况，先期挑选10-20条道路进行
试点和重点攻坚，组织区城管执法部
门、公安部门对人行道违法停车，擅
自设置人行道停车泊位和人行道违
法停放的“僵尸车”等依法进行查处
整治；对已设置物防设施的道路进行
普查，对存在的设置密度不够或设施
缺损的进行查漏补缺，率先彻底杜绝
上述路段存在的违法停车现象；同
时，对尚未设置物防设施的重点区
域，以加派执法人员、设置临时性物
防设施、设置友情提示牌、发放宣传
页等方式，缓解重点区域、高峰时段
人行道乱停车现象，特别是占压盲道
甚至完全占用人行道现象，确保行人
安全、畅通通行。 （青岛日报）

青岛整治人行道违法停车

率先查处
违停的“僵尸车”


